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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许可及环境评审工作暂行办法

第一条 按照中央、省关于生态环境系统垂直管理改革的

决策部署，我市已经完成县级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。为做好生

态环境行政许可职能上收后行政许可及环境评审工作，根据中共

济宁市委 济宁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济宁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

见》（济发〔2018〕42 号）、济宁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<济宁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（济办发〔2018〕12 号）等文件精神和“放管服”

改革要求，明确济宁市生态环境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局”）、各县

（市、区）分局（以下简称“分局”）职能分工，本着“职权集

中、统一行政、窗口前移、便民高效”的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权限内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。

第三条 建设项目类行政许可事项按下列规定实施

（一）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
跨县（市、区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市局审批。办

理流程：申报材料由市局初审，需要技术评估的转交济宁市环境

评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评审中心”），市评审中心组织技术评

估，出具评估报告交市局受理、审查、审批，不需要技术评估的

市局直接受理、审查、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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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跨县（市、区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需要技术评估

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按属地原则由分局审批。办理流程：

申报材料由分局初审后转送市评审中心，市评审中心组织技术评

估，出具评估报告交分局受理、审查、审批。其中，对于环境影

响大、环境风险高的项目，分局应出具拟批复意见报市局审核，

审核结果作为分局审批的依据。市局审核建设项目目录见本办法

附件。

其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按照属地原则由分局审批。申

报材料由分局初审、受理、审查、审批。

（二）一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

跨县（市、区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由市局负责，

申报材料由市局初审、受理、审查、办理；非跨县（市、区）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按属地原则由分局负责，申报材料

由分局初审、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修改实施后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
辐射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市局负责审批。办理流程：

跨县（市、区）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市局初审后

转交市评审中心，非跨县（市、区）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由分局初审后转送市评审中心，市评审中心组织技术评

估，出具评估报告交市局受理、审查、审批。

（四）辐射类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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辐射类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由市局负责。办理流程：跨县

（市、区）辐射类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，申报材料由市局初审、

受理、审查、办理；非跨县（市、区）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，

申报材料由分局初审后报市局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修改实施后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经营许可类事项按下列规定实施

（一）辐射安全许可证颁发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

辐射安全许可证颁发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业务由市局负责。

办理流程：申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由分局初审后报市局受理、审查、

办理。

（二）排污许可证核发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

排污许可证分重点管理排污许可证和简化管理排污许可证。

重点管理排污许可证核发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由市局负责。

办理流程：申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由分局初审后转送市评审中心，

市评审中心进行技术审查，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交市局受理、审查、

办理。

简化管理排污许可证核发、延续、变更、注销按属地原则由

分局负责。申报材料由分局初审、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

（三）医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、换证、变更、注销

医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、换证、变更、注销由市局负

责，申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由分局初审后报市局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

（四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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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由市局负责，申报材料按属

地原则由分局初审后报市局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

第五条 其他行政许可事项按下列规定实施

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审批

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审批业务按照属地原则由分局负

责。申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由分局初审、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。

第六条 各行政许可事项均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办理，应

在承诺时限内完成。

第七条 分局负责的行政许可事项，应在办理后 5 个工作

日内报市局备案。市局对办理情况进行复核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

纠正，对违规审批人员进行责任追究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。原规定有与

本办法不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与国家、省、市政府今后

出台的文件和“放管服”规定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局负责解释和修改。

附件：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建设项目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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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建设项目目录

一、农副食品加工业

淀粉、淀粉糖：含发酵工艺的。

二、酒、饮料制造业

酒精饮料及酒类制造：有发酵工艺的（以水果或水果汁为原

料年生产能力 1000 千升以下的除外）。

三、纺织服装、服饰业

服装制造：有湿法印花、染色的。

四、造纸和纸制品业

纸浆、溶解浆、纤维浆等制造；造纸（含废纸造纸）。

五、石油加工、炼焦业

煤化工（含煤炭液化、气化）。

六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

1.基本化学原料制造、农药制造、染料、合成材料制造、专

用化学品制造（单纯混合和分装的除外）；

2.化学肥料（单纯混合和分装的除外）；

3.半导体材料。

七、医药制造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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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化学药品制造；

2.生物、生化制品制造；

3.中成药制造、中药饮片加工：有提炼工艺的。

八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

1.轮胎制造；

2.再生橡胶制造、橡胶加工、橡胶制品制造及翻新：有炼化

及硫化工艺的。

九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

1．水泥制造；

2．玻璃及玻璃制品：平板玻璃制造。

十、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

船舶和相关装置制造及维修：拆船、修船厂。

十一、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

1.火力发电（燃煤电站、热电站除外）；

2.综合利用发电；

3.水力发电；

4.生物质发电；

5.其他能源发电。

十二、环境治理业

危险废物（含医疗废物）利用及处置：集中利用及处置（单

独收集、病死动物化尸窖（井）除外）。

十三、公共设施管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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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生活垃圾（含餐厨废弃物）集中处置。

十四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

煤炭开采。

十五、黑色金属矿采选业

黑色金属矿采选（含单独尾矿库）。

十六、有色金属矿采选业

有色金属矿采选（含单独尾矿库，稀土矿山开发除外）。

十七、非金属矿采选业

1.化学矿采选；

2.采盐；

3.石棉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。

十八、交通运输业、管道运输业和仓储业

1.新建、增建铁路：新建、增建铁路（30 公里及以下铁路

联络线和 30 公里及以下铁路专用线除外）；

2.改建铁路：200 公里及以上的电气化改造（线路和站场不

发生调整的除外）；

3.铁路枢纽：大型铁路枢纽；

4.油气、液体化码头：新建、扩建；

5.集装箱专用码头：涉及危险品、化学品的；

6.铁路轮渡码头：涉及环境敏感区的；

7.航电枢纽工程；

8.城市轨道交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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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石油、天然气、页岩气、成品油管线（不含城市天然气管

线）：200 公里及以上；涉及环境敏感区的；

10.化学品输送管线。

十九、专业电镀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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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